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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岡山區公 2市地重劃區座談會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3 年 7 月 3 日 下午 2 時 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岡山區公所3樓會議室  

三、主持人：萬副處長美娟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雅惠 

四、出席者： 

001 黃  黃進旺 代 

002 黃  黃坤德 

003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04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05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06 黃  黃秀琴 

007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08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09 黃  黃勝賢 

010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11 張  （未出席） 

012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13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14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15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16 周  顏素雲 代 

01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（未出席） 

018 呂  呂文雄 

019 呂  （未出席） 

020 呂  呂文清 

021 呂  （未出席） 

022 呂  呂文娟 

023 王  王怡欽 

024 蔡  蔡玉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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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5 呂  （未出席） 

026 呂  （未出席） 

027 陳  （未出席） 

028 陳  （未出席） 

029 陳  （未出席） 

030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 陳佳麟、邱持敬 

031 劉  （未出席） 

03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（未出席） 

033 余  戴澄山 代 

034 戴  （未出席） 

035 王  （未出席） 

036 王  王文宏 

037 王  （未出席） 

038 陳  陳胡惠雀 

039 陳  陳忍 代 

040 黃  楊慧玲 代 

041 王  王俊欽 

042 王  王俊凱 

043 陳  陳忍 

044 葉  （未出席） 

045 盧  盧明源 

046 余  余嘉瑞 

047 周  周明輝 代 

048 周  周子淵 

049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50 吳  吳筱瑩 

051 吳  吳筱潔 

052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53 吳  蔡佳叡 代 

054 吳  （未出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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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5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56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57 楊  楊博舜 代 

058 楊  楊鶴三 

059 楊  楊陳舍敏 代 

060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61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62 黃  黃子德 

063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64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65 吳  吳玫真 

066 黃  黃萬清 代 

067 汪  （未出席） 

068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69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70 吳  （未出席） 

071 馬  馬偉民 

072 戴  戴澄山 

073 戴  戴澄山 代 

074 艾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桂枝 代 

075 楊  （未出席） 

076 楊  楊清吉 

078 蔡  （未出席） 

079 呂  （未出席） 

080 李  （未出席） 

081 佘  （未出席） 

082 陳  （未出席） 

083 張  （未出席） 

084 蔡  （未出席） 

085 蔡  （未出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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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6 王  王吳招 

087 張  （未出席） 

088 張  （未出席） 

089 張  （未出席） 

090 蔡  （未出席） 

091 劉  （未出席） 

092 施  施盧花 

093 盧  劉佳聰 代 

094 盧  （未出席） 

095 楊  劉勝勳 代 

096 曾  曾 育 

097 黃  （未出席） 

098 黃  黃秀峰 

099 黃  （未出席） 

100 黃  （未出席） 

101 黃  （未出席） 

102 黃  （未出席） 

103 陳  （未出席） 

104 吳  （未出席） 

105 楊  楊文鑫 

106 楊  楊文鑫 代 

107 楊  楊文鑫 代 

108 楊  楊中山 代 

109 楊  （未出席） 

110 楊  （未出席） 

111 楊  （未出席） 

112 朱  朱芳純 

113 陸  陸靜枝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(書面意見) 
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(未出席) 

lyh1014
矩形

lyh1014
矩形

lyh1014
矩形



5 

 
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(未出席) 

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里長 劉永裕 

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

劉文玲 陳志宏 林家名 

李元紅 陳進富 葉仲哲 

孫連水 王瑄文 孫維芸 

五、主持人說明摘要： 

    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感謝大家來參加座談會，本次會議是要將岡山公

2 用地公設解編案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及市地重劃的程序等等跟各

位地主做說明。本案都市計畫已在 111 年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

過，原全區公園用地變更部分為可建築用地，在座各位土地所有權

人對本案應該都非常關心，接下來由本處跟各位做簡報說明市地

重劃的相關作業，簡報完後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發問。 

六、主辦單位說明摘要：(如後附會議簡報) 

七、與會土地所有權人發言、主辦單位答復及書面意見摘要： 

(一)地主甲： 

1、公園南北兩側紫紅色(廣場兼供道路使用)部分，寬度確定

是10米嗎？  

2、重劃以後發還給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全都是可建築用地？ 

3、南側已開闢道路的二分之一納入重劃範圍？ 

主辦單位： 

公園南北兩側紫紅色部分使用分區為「廣場兼供道路使用」

寬度為10公尺是確定的，可以直接當它是道路做通行使用，

也可以指定建築線，重劃後配回給地主的土地會在黃色的住

宅區用地上，都可以直接建築使用，公共設施用地由政府取

得管理，不會分配回原土地所有權人。南側道路雖然已經開

闢，但部分土地未徵收，透過辦理市地重劃，由重劃區負擔

一半。 

(二)地主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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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重劃後分配比例是多少？扣掉的部分是抵費地還是工程費

用? 

2、重劃完之後土地是否原地分發？如我們原本是在20米路邊

的土地重劃後是否也會分配在20米路邊？重劃前原位置是

在公園用地或道路用地上也是原地分發嗎？ 

3、調整分配是會配到路小的地方還是一樣20米路邊？2者價

值差很大。 

4、地上物拆遷後如何安置？如何計算？地上物補償費怎麼補

償怎麼計算？ 

5、市地重劃是公辦還是自辦？ 

主辦單位： 

如簡報第13頁，重劃負擔比率為44.6%，也就是說重劃後土地

所有權人可配回約55%的土地，這是平均值，不是全部的人齊

頭式平等，要看原來土地位置的地價及重劃後分配土地位置

的地價不同而有差異。 

市地重劃原則上都是原位次分配回土地，但若重劃前土地位

於公共設施用地上，因為配回的土地都要是可建築使用，不

可能配回公共設施用地，所以會調整分配到其他地方，至於

調整分配到哪？實際可以分配回多少土地？如簡報第14頁重

劃作業流程，從今天辦理座談會到實際辦理土地分配，中間

還要辦理「市地重劃計畫書送內政部核定」等多項作業程

序，耗時較長，且每一程序都需經過相關單位(內政部地政

司、內政部都委會、本府市區會、本府地評會)的審議，所以

現階段尚無法提供確切資料。 

簡報第11頁有提，以有妨礙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才會需

要辦理拆遷，再依各項拆遷項目標準辦理查估及補償，簡報

上所列各項補償查估標準內容及其附表補償計算單價，可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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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處網站查詢。補償項目大致有建物、地坪圍籬等雜項，還

有營業損失、租金補貼、人口遷移費等等，之後在限期內自

行拆遷者，還有額外補償獎勵金(建物拆遷費乘以25%)可領

取；無法自拆但配合拆遷者，也有獎勵金(建物拆遷費乘以

10%)可領取。 

本案係依內政部辦理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

辦理，其相關作業規定市地重劃區以公辦方式辦理。另外要

釐清一個觀念，自辦的重劃負擔不一定比公辦輕，要看個案

情形。 

(三) 地主丙： 

1、 買的土地分散，且大小形狀不一，重劃後是否可以集中

分配？ 

2、 若是辦理重劃過程，登記名義人不幸過世，要怎麼辦理

移轉給繼承人？ 

3、 最小可分配面積是多少？ 

主辦單位： 

本重劃區土地為共有情形不少，有2、3人共有到10幾20人共

有都有，重劃後基本還是維持重劃前共有狀態，本處於重劃

計畫書辦理公告30日期間內會舉辦說明會，屆時提供「分別

共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配個別所有同意書」予有拆開共有

狀態單獨分配需求之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，本處於審核通

過後辦理相關作業。要注意的是拆單出來的土地面積，扣除

負擔後要達最小分配面積才可辦理。 

至於辦理重劃期間有發生繼承事件，可逕向地政事務所辦理

繼承登記，辦完再通知本處辦理更新即可，若不知道怎麼辦

理繼承登記，可電話洽詢本案承辦林小姐提供協助。 

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，由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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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視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於規劃設計時定之。

但不得小於畸零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寬度﹑深度

及面積。如依「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」規定，面臨道

路寬度在7公尺、8公尺、10公尺等，最小分配面積為寬3.5公

尺乘以深14公尺，等於49平方公尺，約等於15坪；面臨道路

寬度為20公尺，最小分配面積為寬4公尺乘以深16公尺，等於

64平方公尺，約等於19坪。 

(四) 仁壽里里長： 

1、 非常歡迎辦理本次公辦市地重劃，藉此可改善整個里的

環境，這裡以仁壽里的立場提出一個訴求，仁壽里有

3600多人，人口數在岡山地區排第10名，是不是可以在

中間公園用地內留設一塊地方，供做關懷中心、活動中

心或是能讓里民活動、區公所活動、選舉投票等使用場

地，請長官能幫忙攜回意見研議可行性。 

2、 只要劃設地方就可以，後續建物興建費用會再與區公所

等相關單位研商。 

主辦單位： 

本區總面積為3.2336公頃，依照水利法規定須在公園用地內

設置出流管制設施，依里長意見，希望在公園用地內設置里

民活動中心等可做集會的場所，但相關重劃費用係由土地所

有權人共同負擔，而里民活動中心不在中央法規規定可列入

重劃共同負擔的範圍內，不過里長的意見也可以表達出來，

我們會將非屬本處業管的業務訊息轉給相關單位。 

(五) 地主丁： 

是否有詳細重劃作業期程? 

主辦單位： 

重劃計劃書辦理公告時，於計畫書內會有較詳細正確的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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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屆時於本處網站也可查詢計畫書內容。 

(六) 地主戊： 

1、 住宅區建蔽率與容積率是多少? 

2、 剛剛提到的最小分配面積是一個通則，還是依個人情況

有所不同? 

3、 若不足最小分配面積會怎麼處理? 

主辦單位： 

建蔽率為50%，容積率為200%；建蔽率為60%，容積率則為

180%，另外還有退縮5公尺建築的規定。 

最小分配面積是固定值，僅供分配參考，大約到分配草案說

明會時才能知曉。 

不足最小分配面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有

規定如何辦理，若有此情形屆時會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辦理。 

(六)地主己：(書面意見單，一共6人，相同地號、地址) 

不同意。 

(七)市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摘要： 

「公二」解編的都市計畫變更已經通過內政部第1022次、

1030次及1046次會議審議，審議的程序已經完成，都市計畫

內容已經定案。目前都市計畫尚未發布實施，各位地主的土

地仍然是公共設施保留地，等到重劃計畫書經市地重劃主管

機關審核通過後，本局會將變更都市計畫內容報由內政部逕

予核定後，依法發布實施，都市計畫才會完成變更。 

八、結論： 

感謝各位鄉親出席本次座談會，市府後續會積極辦理相關重劃作

業。 

九、散會：下午 3時 30分。 




